
 
 
 
 
 
 
 
 
 
 
 
 
 
  
 
 
 
 
 
 
 
 
 
  
   
 
 
 
 
 
 
 
 
 
 
 
 
 
 
 
 
 
 
 
 
 
 
 
 
 
 截至 2018 年 1 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94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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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杜桂华第六次遭绑架 
【明慧网】杜桂华，女，汉族，

出生于一九六二年，现住黑龙江省鹤

岗市工农区，在鹤岗市东北亚商场从

事布匹等生意。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晚，杜

桂华和张迎春在新街基讲清法轮功

真相，被解放路派出所警察绑架，目

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杜桂华是在中共对法轮功发动

疯狂迫害后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

前，杜桂华爱玩麻将，脾气火暴，在

家里谁惹她就蹦起来。在商店也不让

人，一点亏也不能吃。修炼法轮功后，

顾客再怎么挑剔，她也不和顾客生气

了，而是尽量跟顾客解释、满足顾客

需要。在家中她孝顺公婆，婆婆是丈

夫的后妈，杜桂华对婆婆十分敬重，

和婆婆的相处得很好。 
第一次被绑架 
二零零二年九月，杜桂华去看妹

妹，妹妹被绑架了，她不知道，敲门

时，屋里有警察蹲坑，她被绑架到第

一看守所，稀里糊涂被拘留半个月。

当时她刚刚接触法轮功，知道法轮功

好，还没有修炼法轮功。姐姐在她家

小住时，她去玩麻将，姐姐不让她去，

让她和自己一起看书，就这样杜桂华

和法轮功结下了圣缘。 
第二次被绑架，遭酷刑，被劳教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早晨，

杜桂华刚下楼，被六、七个国保大队

的人绑架到鹤岗市第一看守所，警察

对她刑讯逼供，把她的手背过去用手

铐铐上，用细绳勒胳膊，两名男警察

用力往两端拽细绳，细绳勒得双臂剧

痛，勒一会儿，松一会儿，一下午上

了四、五次刑，胳膊、手臂都勒坏了。

警察打她嘴巴子，脸都打肿了，晚上

又把她铐在暖气管上。 
两天后，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情况下，警察把她非法关进第一看守

所。半个月后市公安局来了六、七个

人把她吊起来三次，刑讯逼供。最后

鹤岗市公安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

劳教杜桂华三年。 
当时被劫持到佳木斯劳教所的

各地法轮功学员达二百多人，杜桂华

被非法关在八中队，劳教所对法轮功

学员进行精神摧残，强迫“转化”。她

被关在一个屋子里，不写所谓的“保
证书”，警察就对她恶语相加，一边

威胁一边拽她的手强行在狱警们准

备的“三书”上签字。 
在劳教所遭酷刑和奴役 
二零零三年七月中旬，狱警逼迫

杜桂华写用谎言编织的“周纪实”，杜
桂华不写，狱警蒋佳男、洪伟、刑事

犯王杰把她拖出去上大背铐，用惨烈

的酷刑折磨她。上大背铐时疼得她撕

心裂肺。狱警又加大力度迫害她，强

迫她坐小板凳，双手放在膝盖上坐

直，不许动一下，动一下就叫犯人打

骂。从早六点多一直坐到晚九点，除

吃饭外其它自由都被剥夺，这样长达

半个多月。 
二零零三年初她被劫持到佳木

斯劳教所后，被迫做奴工，编汽车坐

垫、靠背等，从早干到晚。 
二零零四年二月，狱警蒋佳男、

洪伟、刑事犯王杰再次把她拖出去上

背铐。对她进行了更残酷的精神摧残

和肉体迫害，逼她坐小板凳的同时，

还逼迫她听、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

一帮狱警轮番拿电棍电击杜桂华。 
二零零五年三月，杜桂华被迫害

得不能走路，一条腿没知觉，一沾地

就摔跟头。医生说她得了颈椎骨髓

瘤、卵巢瘤、子宫肌瘤。在这种情况

下，劳教所和鹤岗市 610 相互推托，

迟迟不放人，最后在家人的多方努力

下，四月六日杜桂华才被丈夫背回

家。她被迫害两年多，回家后才知道，

为了供孩子上大学，家里房子都卖

了。 
第三次被绑架 
几个月后，她又被鹤岗市国保大

队绑架，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二十五

天。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晚，

工农分局解放路派出对杜桂华非法

抄家，把她准备给孩子上学的五千

元存款抢走（一年后才要回来）。

第四次被绑架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晚，

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解放路派出

所七个警察闯入杜桂华家，将她和

佳木斯法轮功学员任海珠绑架，当

晚劫持到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工

农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直接参与迫

害。杜桂华被迫害得身体出现严重

病态，三天后被背回家中，四个警

察在她家中监视居住，十几天后开

完“两会”才走。 
第五次被绑架 
二零零九年四月，杜桂华又遭

警察恐吓骚扰，工农公安分局国保

大队的纪某参与迫害，因她突然摔

倒在地。他们才找到她丈夫，当天

晚上把她接回家中。 
由于几年来的不断的施压和迫

害，杜桂华和家人身心受到摧残，

严重影响了全家正常的生活，曾经

使她的家境每况愈下，经济上捉襟

见肘。杜桂华及家人多次向派出所

及工农分局索要被抢去的五千元

钱，他们一直推诿，特别是片警王

某更是坚决不同意给，一年后才把

五千元钱要回来。 
她被绑架期间，没有钱供孩子

上大学，丈夫把新买的楼房卖了，

她回来后这么多年，家里租房子住

了十几年，加上她被迫害期间不能

做生意，给她的家庭造成的经济损

失最少有三十五万。 
《宪法》第三十五条：公民有

言论自由。《宪法》第三十六条：

公民有信仰自由。信仰、修炼法轮

功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

发真相资料是合法的。杜桂华、张

迎春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是绑架她

们的公安人员在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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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据中共官方媒体报

导，原中共喉舌新华社的社长田聪明

病亡，现场亲友都戴着口罩，因其得

了一种急性的莫名其妙、具有高度杀

伤力的流感而死。 
中国民歌唱道，“种瓜的得瓜，

种豆的得豆，谁种下了仇恨他自己遭

殃……” 
据查：田聪明，男，74 岁，陕

西省府谷县人。2000 年 6 月至 2008
年 3 月，田聪明任职新华社社长。在

职期间，一直追随江氏犯罪集团参与

迫害刊登污蔑法轮功的文章，误导民

众掀起对法轮功的仇恨。仅 2000 年

1 月至 2003 年 10 月，新华网对法轮

功的诋毁文章达 522 篇之多。 
2001 年 1 月 23 日，北京天安门

广场发生所谓“自焚事件”，此案疑

点重重，而该事件随即被江泽民集团

着力广泛宣传并借此升级镇压法轮

功。时任中共新华社社长田聪明是组

织“自焚伪案”的当事人之一。 
新华社总社记者王雷鸣于 1999

年 7 月 30 日至 2003 年 12 月 14 日之

间编造了 26 篇恶意诽谤法轮功的文

章。文章中掩盖天安门自焚伪案真

相，把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

用酷刑、洗脑等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

放弃信仰的暴力行为描述成“像医生

对待病人，像父母对待孩子，像老师

对待学生”，对施暴者进行粉饰。 
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张奇志、张

和平 2003 年 7 月 14 日以浙江毒杀乞

丐案诬蔑诋毁法轮功。 
事实上，法轮功是真正佛家高德

大法。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

忍做人，福益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

德，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表

彰；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应被抓、被

起诉、被庭审。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

讲清真相，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

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

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也是应当受

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 
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修炼“真、善、

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颠倒了所

有的是非善恶，败坏了社会道德，同

时也使中国的法制越发黑暗，给中国

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从今日

中国“假、恶、斗”遍地，道德沦丧，

贪污腐败，就可以看出来。所有的中

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新华社

一直扮演着推波助澜的主要帮凶角

色，相当数量的新华社从业人员完全

丧失了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违背了

新闻的公正性、全面性、客观性和正

面导向性，而且煽动仇恨，诽谤佛法。

从古至今，诽谤佛法、迫害修炼

人罪恶极大，必遭天谴！谁也逃脱不

了。以史为鉴：后周世宗柴荣亲自用

大斧子砍毁菩萨像，胸生恶疮而死，

年仅 39 岁。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

任，央视“东方时空”的主管陈虻，

是“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制片人，2008
年初患上胃癌和肝癌，在经历 9 个月

的折磨后，痛不欲生的他要求对他放

弃抢救，2008 年 12 月 23 日在北京

肿瘤医院死亡，死时 47 岁。 
而且人间的报应只是为了警醒

世人，地狱的报应那才是偿还恶业的

过程，还会殃及子子孙孙，甚至是生

生世世都偿还不清。◇ 

中共喉舌新华社社长田聪明遭恶报病亡

执行上级违法命令 将来没人为你担责 
【明慧网】中共统治中国几十年，

政治运动不断。在每一次的政治迫害

运动中，为了强迫下级完成所谓的政

治指标任务，一些上级领导经常是利

用大会、小会的方式，来动员基层政

府工作人员尽快完成任务，在动员会

上，经常说：“你们无论采取什么方

式、什么手段，也要给我完成这个任

务，出了问题我负责。”“出了问题

我负责。”他真的能负责吗？  

在 1999 年，江泽民发动的迫害

真善忍的政治运动中，据明慧网报道

出来的因执行所谓上级迫害命令而

遭恶报的已达数万之多。这不包括被

现政权以反腐名义打下的一百多万

中共各级官员，绝大多数也是因迫害

法轮功而遭报，如周永康、薄熙来、

徐才厚、郭伯雄、周本顺、李东生、

张越、武长顺、潘静苏等等。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违反宪法

和法律的。今天，现政权所发起的反

腐大潮就是上天对行恶者的惩罚。同

时制定的公、检、法办案终身追责的

法律法规，就是在扭转和纠正切割与

江泽民的迫害政策。在当今现行法律

的框架下一个正常的案件，理应是

公、检、法独立办案、独立负责。为

什么唯独涉及法轮功的案件公、检、

法却不能独立负责，而是由政法委、

“610”负责呢？这本身就是对现行

法律的破坏吗？一些公、检、法官员

到今天还是在走过去江泽民时代的

违法老路。 

    现政权一再强调，依法治国，要

让每一起司法案件，体现出公平正

义，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身为公、

检、法的官员理应懂得公平正义、

公正执法的道理，无论在任何时候

你就是依据法律法规办案，你的良

心永远是心安的。反之如果你办的

案件你明明知道是冤枉的，迫于上

级压力让你定罪。一方面你会受良

心的谴责，另一方面现在已经不是

江泽民时代，各种法律法规不断推

出，特别是终身追责的条款就是给

了公、检、法官员独立办案的护身

符，也是在给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插手司法设立的防火墙。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你还不

能做到依法办案、公正执法、独立

办案，造成的法律后果，那真是要

终身追责了，到那时也没有悔恨的

机会了。◇ 


